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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油气矿业权登记数据规范》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一) 任务来源 

矿业权业务管理标准化是实现矿业权管理信息化的基础，是矿业

权信息数据采集、数据汇总、查询统计、决策分析的基础。 

1999 年，原国土资源部勘查司、开发司提出了矿业权管理信息

系统建设的提议，由部信息中心在“数字国土”工程中立项并承担开

发。系统建设完成后，在部机关以及 31 个省（市、区）联网运行，

在全国各省地（市）级以及县级矿政管理部门得到实际应用。 

2020 年 2 月，自然资源部办公厅下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

提高矿业权经纬度坐标表达精度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0〕326

号），指出“2021年 1 月 1日后，部信息中心将不再为 2009 年部探

矿权管理信息系统和采矿权管理信息系统提供更新和技术支撑服

务”。 

由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提出编制《非油气矿业权登记数据规范》

（以下简称《数据规范》）的需求，开展标准的制订研究工作，通过

明确非油气矿业权登记数据的内容、分类、属性结构定义和数据交换

格式，为矿业权业务管理标准化提供保障，指导矿业权管理信息化建

设及有关业务应用系统的开发、维护、应用以及数据库建设、数据交

换等工作。 

本《数据规范》制定工作列入 2020 年度自然资源标准制修订工

作计划（自然资办发〔2020〕43 号文），标准层级为行标、标准计



2 

 

划号为 202031003、归口单位为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信息

化分技术委员会（SAC/TC230/SC1）。 

(二) 主要协作单位 

《数据规范》由自然资源部矿业权司组织，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

牵头，会同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自然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

中心、山东省国土空间数据和遥感技术研究院共同编制完成。 

(三) 主要工作过程 

围绕非油气矿业权管理标准化、信息化新需求，以现有全国矿业

权管理信息系统和全国矿业权登记信息及发布系统为基础，研究分析

与非油气探矿权、采矿权登记相关的标准规范和政策文件，充分调研

非油气矿业权申请登记业务现状与需求，开展了《数据规范》制订研

究工作，先后形成了初稿、征求意见稿、送审稿和报批稿。经过调查、

研究、验证、专家咨询与研讨，在明确存在问题与详细需求的基础上，

提出标准编制的要点，项目组分工编写形成了标准初稿；采用集中研

讨修改编制的方法形成标准的征求意见稿；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反馈

意见汇总处理，形成标准送审稿；送审稿经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信息化分技术委员会组织审查通过后，按照专家审查意见修改

完善后形成标准报批稿。 

标准编制的过程包括标准起草、征求意见、标准送审、标准报批

等阶段。编制过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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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据规范》编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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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起草 

1) 资料收集分析研究 

对原探矿权申请登记书及申请书（格式）、采矿权申请登记书及

申请书（格式）、非油气探矿权登记数据交换文件技术说明、非油气

采矿权登记数据交换文件技术说明进行分析研究（见表 1），明确了

规范标准的主体内容和基本框架。 

表 1 相关标准规范主要内容分析 

序号 名称 主要内容分析 

1 
探矿权申请登记书及 

申请书（格式） 

包含非油气探矿权新设申请登记书、变更延续保留申请登记

书、注销申请书和转让申请书的格式和填表说明。 

2 
采矿权申请登记书及 

申请书（格式） 

包含非油气采矿权新设申请登记书、延续申请登记书、变更

申请登记书、注销申请书和转让申请书的格式和填表说明。 

3 
非油气探矿权登记数据 

交换文件技术说明 

非油气探矿权数据交换文件的说明，适用于非油气探矿权登

记数据。包括交换数据文件规定格式、业务数据词典、交换

数据文件用例以及说明等内容。其中，交换数据文件说明主

要对文件的基本格式、头信息格式和数据区内容进行了描

述；交换数据文件样例主要包括：探矿权新设、变更、延续、

保留和注销数据交换样例；数据词典包括矿类词表、探矿权

取得方式等 13个词典。 

4 
非油气采矿权登记数据 

交换文件技术说明 

非油气采矿权数据交换文件的说明，适用于非油气采矿权登

记数据。包括交换数据文件规定格式、业务数据词典、交换

数据文件用例以及说明等内容。其中，交换数据文件说明主

要对文件的基本格式、头信息格式和数据区内容进行了描

述；交换数据文件样例主要包括：采矿权新设、变更、延续、

和注销数据交换样例；数据词典包括矿类词表、开采方式等

14个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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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油气矿业权申请登记现状与需求调研 

分析研究了非油气矿业权业务办理流程，主要是从业务应用系统

的角度对当前使用的部探矿权和采矿权报盘系统、部探矿权和采矿权

管理信息系统、全国矿业权登记信息及发布系统等系统进行分析，明

确了业务办理流程（见图 2）。对广西、广东、浙江、湖南、深圳等

省区市矿业权登记数据结构进行调研，与非油气探矿权、采矿权登记

实例进行对比验证，重点对项目类型中的“换证”“转让”“补证”

“地质调查”等进行了对比分析，为编制规范初稿提供业务基础。 

 

图 2 非油气矿业权登记业务流程（业务系统角度） 

 

3) 持续研究分析政策文件，编制形成标准初稿 

对非油气矿业权登记相关政策文件、标准规范进行学习研究，深

入学习了《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申请资料的通知》（国

土资规〔2017〕15 号）、《自然资源部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

若干事项的意见》（自然资规〔2019〕7 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关于印发<矿业权登记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

32 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统一矿业权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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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文件名 

国发〔2017〕29 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 

自然资规〔2019〕7号 
自然资源部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

见 

自然资办函〔2020〕326号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提高矿业权经纬度坐标表达精

度的通知 

自然资办发〔2020〕32号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矿业权登记信息管理办

法》 

自然资办函〔2021〕1231号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推进应用电子矿产资源勘查许

可证、采矿许可证有关事项的通知 

自然资办函〔2021〕1303号 
 

自然资办函〔2021〕2186号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统一矿业权政务服务“跨省通

办”事项名称有关要求的通知 

自然资办发〔2021〕63号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调整全国矿业权登记信息及发

布系统登录方式的通知 

自然资矿业权函〔2021〕124号 
关于征求《自然资源部关于完善矿业权管理有关事项

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自然资办发〔2021〕74号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自然资源部矿业权出让

登记工作规程（试行）》的通知 

表 2 研读政策文件列表

符合最新政策要求。

行性，在此基础上编制形成了《数据规范》初稿，确保数据规范能够

据交换文件进行解析、运行，实际验证数据结构及内容的准确性和可

度计划投入、缴纳凭证号码等数据项，并对定义的探矿权、采矿权数

证证载信息等相关要求反映到规范编制中，细化了变更类型、勘查年

注销最新要求、许可证编码规则、矿业权面积计算及精度要求、许可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电子证照 采矿许可证》，将矿业权新设、延续、

《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电子证照 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全国

业权面积计算方法有关事项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2〕549 号）、 

文件（见表 2），特别是近期发布的《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统一矿

事项名称有关要求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1〕2186 号）等政策

发布系统数据清理工作的通知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矿业权登记信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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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文件名 

自然资源部公告 2021年第 41号 
关于部本级应用电子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

证有关事项的公告 

自然资办函〔2022〕549号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统一矿业权面积计算方法有关

事项的通知 

ZWFW  C  0205 
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电子证照 矿产资源勘查许

可证 

ZWFW  C  0206 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电子证照 采矿许可证 

2. 征求意见 

1) 研讨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由部信息中心组织，召集各协作单位，并邀请相关专家，采用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组织开展初稿的研讨修改工作，形成《数据规

范》征求意见稿。 

2) 多轮广泛征求意见 

2022 年 5 月，组织开展了第一轮书面专家意见征求，向中国自

然资源经济研究院、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部信息中心等单位相

关专家征求意见，共 13位专家都进行了意见反馈。 

2022年 6 月 13日，以视频会议形式组织召开了第二轮专家意见

征求会，向河南、广西、云南、湖北等“矿业权数据一张图”共享应

用试点省份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行业专家征求意见，共计 14位专家，

且都进行了意见反馈。 

2022 年 6 月底，邀请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

术中心、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国

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

遥感中心等单位相关专家征求意见，共 10位专家都进行了意见反馈。 

2022年 9 月 29日，在自然资源标准制修订管理系统进行了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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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编制完善“《数据规范》编制说明”，对规范的工作情况、编制原

馈意见进行归类汇总，形成“《数据规范》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委员会信息化分技术委员会组织审查。同时，对规范编制过程中的反

化整理形成了《数据规范》（送审稿），报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对规范的编排格式等进行标准

和实用性，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

中与多位专家进行了沟通与咨询，进一步提高规范的科学性、准确性

的意见明确了理由或依据，确保每一项意见都能响应，修改完善过程

  项目组对采纳和部分采纳的意见逐条落实修改完善，对不予采纳

纳意见 24 条，不存在重大分歧意见。

纳意见 175 条，部分采纳意见 11 条，采纳与部分约占 88.57%；不采

构中的数据项的设立、描述以及数据字典提出了修改建议。最终，采

划定矿区范围的数据内容，特别是数据关系模型的清晰准确，属性结

准确性，总体要求中同类要求的逻辑层次，非油气探矿权、采矿权和

非油气矿业权、非油气矿业权登记、非油气矿业权登记数据等定义的

专家意见进行了逐项分析，专家主要针对术语中的非油气矿产资源、

  经过多轮征求意见，专家意见征求共提出 210 条意见。项目组对

反馈意见处理，形成标准送审稿3)

局共计 32 个部门进行了意见反馈。

南、辽宁和上海、重庆等省和直辖市，部矿业权司、生态修复司等司

查局及部有关直属单位，部机关相关司局征求意见。湖南、甘肃、云

辖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然资源局，中国地质调

矿业权数据规范（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在各省、自治区、直

  2022 年 10 月，自然资源部矿业权管理司发“关于征求《非油气

征求意见，截至 10 月 29 日，没有收到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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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主要内容、宣贯措施等进行详细描述。 

3. 标准送审 

2023 年 3 月 3 日，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信息化分技

术委员会组织召开了自然资源行业标准《非油气矿业权数据规范》送

审稿审查会。审查委员会听取了编写组关于该标准编制的说明，审查

了送审稿及相关材料，经质询和讨论，审查委员会一致同意通过本标

准送审稿的审查。建议起草单位按照专家审查修改意见修改完善后以

行业标准报批。 

4. 标准报批 

起草组按照送审稿审查会专家审查意见逐条讨论修改，形成《数

据规范》（报批稿），并按照《自然资源标准化管理办法》有关规定，

完成了报批的各项材料准备，提交报批。 

(四) 主要起草人及所做工作 

本《数据规范》主要起草人及其分工见表 3。 

表 3 主要起草人及其分工 

序号 工作内容 人员分工 

1 

收集非油气矿业权管理相关标准规范和政策要求，开展

非油气矿业权申请登记现状和需求调研分析，讨论确定

规范的总体框架。 

吴孔逸、王红、涂强、王

芳、马小杰、王熙、史辉、

王芳 

2 

深入分析自然资规〔2019〕7号、自然资办发〔2020〕

32号、自然资办发〔2021〕74号以及《全国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 电子证照 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全国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 电子证照 采矿许可证》等政策文件，

调研分析非油气矿业权业务系统办理流程和矿业权登记

实例。 

吴孔逸、王熙、曾建鹰、

胡容波、马小杰、郭一珂、

武建飞、刘太光、王芳、

王建忠、王联军、张妍、

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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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人员分工 

3 
在全面分析研究基础上，编制《非油气矿业权数据规范》，

形成标准初稿。 

吴孔逸、王红、涂强、曾

建鹰、胡容波、王熙、马

小杰、史辉、郭一珂、武

建飞、刘太光、王芳、王

蒙、王建忠、王联军、耿

家强、张妍、张宇、肖宇

评、杜晓瑞、张博、司芗 

4 研讨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吴孔逸、王红、涂强、曾

建鹰、胡容波、王熙、马

小杰、王芳、刘天羽、耿

家强、杜晓瑞 

5 
组织开展多轮专家意见征求，广泛征求意见，对专家意

见进行梳理分析讨论，形成《征求意见处理意见汇总表》。 

吴孔逸、王红、王芳、王

熙、郭一珂、武建飞、刘

太光 

6 
反馈意见处理，并按照 GB/T 1.1要求进行标准化整理，

形成标准送审稿，同时编写编制说明。标准送审稿送审。 

王红、王熙、郭一珂、武

建飞、刘太光、王芳、刘

天羽、王蒙、张妍 

7 

按照送审稿审查会专家审查意见逐条修改，形成《数据

规范》（报批稿），并进行报批的各项材料准备，提交报

批。 

吴孔逸、王红、王芳、王

熙、郭一珂、武建飞、刘

太光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 编制原则与方法 

以规范矿业权业务管理标准化为宗旨，以先进、实用的高质量信

息化技术为依托，总结、借鉴以往的工作经验，充分利用已有的成果，

同时通过召开研讨会，广泛征求意见，开展《数据规范》制订研究工

作。 

规范编制过程中严格遵循标准规范编制的原则，采用分析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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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归纳和专家咨询相结合的方法，充分考虑信息系统应用的需求，

确保规范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1. 《数据规范》的制定应遵循 GB/T 1.1-2020，并与现有的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等保持一致，与有关行业法规与文件相协调，专业

名词和术语保持唯一。 

2. 围绕矿业权管理的信息化建设,紧密联系现有工作实际，确保

规范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3. 参考自然资源部矿业权管理司和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制定的

“非油气探矿权登记数据交换文件技术说明”和“非油气采矿权登记

数据交换文件技术说明”，并及时跟进学习《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

推进应用电子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有关事项的通知》（自

然资办函〔2021〕1231 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统一矿业权政

务服务“跨省通办”事项名称有关要求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1〕

2186号）、《关于征求<自然资源部关于完善矿业权管理有关事项的通

知（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自然资矿业权函〔2021〕124 号）、《自

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自然资源部矿业权出让登记工作规程（试

行）>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1〕74 号）、《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

平台 电子证照 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ZWFW C 0205）、《全国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 电子证照 采矿许可证》（ZWFW C 0206）等最新文件。 

4. 文本中的条文应用词准确、逻辑严谨，逻辑性强，防止不同

的人从不同角度对规范内容产生不同理解。 

5. 文本内容应完整，同时也要为将来技术和业务发展提供扩展

机制，随信息技术发展和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不断完善而进行

充实和修订。 

6. 编制过程中采用对比归纳的方法，首先针对不同项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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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探矿权与采矿权项目申请登记书的异同点，明确其定义后再与探

矿权与采矿权项目技术文件作对比，最终确定各专业名词与术语的定

义。 

7. 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相关专家、主管部门和业务单位的意见，

参考国内外的先进标准，尽可能引用信息行业内相关标准，并处理好

与其它相关标准之间的关系和联系。 

8. 严格按照标准制定的流程开展工作。 

9. 遵守工作秘密，在未经允许情况下，严禁将规范的内容私自

传播和分发。 

(二) 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1. 《数据规范》文档结构 

《数据规范》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包括：前言、范围、规

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缩略语、总体要求、数据内容、探矿权

登记数据、采矿权登记数据、划定矿区范围数据、数据交换格式 10

章节，2个规范性附录、1 个资料性附录以及参考文献。 

表 4 《非油气矿业权登记数据规范》整体框架 

要素 编写要点 

封面 包括本规范的名称、类别、代号、发布日期、实施日期和发布机构等。 

目次 本规范的文档结构。 

前言 
明确《数据规范》起草依据的文件、与其他文件的关系，及归口单位、

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等内容。 

范围 说明本规范规定的主要内容和适用对象。 

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本规范引用的规范性文件，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范以及

报告等。是《数据规范》制定的依据。 

术语和定义 明确适用于本规范的术语和定义，同时应注意标明其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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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编写要点 

缩略语 对本规范应用的符号和英文简写进行描述。 

总体要求 
对本规范中涉及的矿业权面积计算方法、日期和时间、交换文件格式、

数据属性结构表示方法等进行规定。 

数据内容 非油气矿业权登记数据的内容组成。 

探矿权登记数据 《数据规范》编制的核心章节，按照非油气探矿权登记数据、非油气

采矿权登记数据和划定矿区范围数据分别描述，其数据组成、数据模

型和数据属性结构及数据项描述。 

采矿权登记数据 

划定矿区范围数据 

数据交换格式 非油气矿业权登记数据交换文件的结构与说明。 

附录 

规范性附录。勘查许可证号和采矿权许可证号编码规则。 

规范性附录。矿业权登记数据涉及代码的数据词典。 

资料性附录。非油气矿业权登记数据交换文件的内容（以探矿权登记

数据交换文件为例进行说明）。 

参考文献 列出本规范编写时参考引用的文献资料。 

 

2. 范围 

《数据规范》规定了非油气矿业权登记数据的内容、组成、数据

之间的关系模型、属性结构定义和数据交换格式。 

《数据规范》适用于非油气矿业权登记业务相关的数据库、信息

系统建设与应用以及数据交换。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引用的文件是《数据规范》编制的主要依据，

共计规范性引用了 11 个文件，包括《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基于坐标的地理点位置标准表示法》（GB/T 16831）和《信

息安全技术 政务信息共享 数据安全技术要求》（GB/T 39477）等 9

个国家标准，《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DZ/T 0400）、《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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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 个行业标准。 

在《数据规范》“2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对引用的国家标准以

及行业标准、规范与技术性文件，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

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

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4. 术语和定义 

在《数据规范》“3 术语和定义”中，对规范中出现的相关主要

术语进行解释说明，包括非油气矿产资源、非油气矿业权、非油气矿

业权登记、非油气矿业权登记数据、探矿权和采矿权。 

5. 缩略语 

在《数据规范》“4 符号和缩略语”中，对规范中的缩略语进行

说明。 

6. 总体要求 

在《数据规范》“5 总体要求”中，对非油气矿业权的坐标系、

区域坐标表方式、面积计算方法、日期和时间的表示方法和数据属性

结构定义、数据交换文件以及数据安全等进行规定与说明。主要依据

为《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数据元和交换格

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GB/T 7408）、《信息交换用汉字编

码字符集 基本集》（GB 2312）、《信息安全技术 政务信息共享 数据

安全技术要求》（GB/T 39477）以及国办发〔2021〕6 号《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建立健全政务数据共享协调机制加快推进数据有序共享的

意见》。 



15 

 

7. 数据内容 

数据内容是指非油气矿业权登记数据是在开展矿业权新设、延

续、变更、保留（仅非油气探矿权）、注销以及划定矿区范围等登记

业务的申请、审批、登记和签发等过程中形成的信息，不包括证书、

批准文件等附件数据。矿业权登记数据由探矿权登记数据、采矿权登

记数据和划定矿区范围数据组成。 

制定的主要依据《探矿权申请登记书及申请书》、《采矿权申请登

记书及申请书》。 

8. 探矿权登记数据 

《数据规范》“7 探矿权登记数据”对非油气探矿权登记数据的

组成、组成数据要素之间的关系模型以及数据属性结构定义进行描述

说明。 

探矿权新设登记数据是基础，由申请人信息、勘查单位信息、勘

查项目信息、探矿权出让收益处置信息、审批签发信息共同组合关联

而成，在此基础上组合“变更、延续、保留、注销登记附加信息”形

成探矿权变更、延续、保留、注销登记数据，探矿权转让变更登记数

据是在探矿权变更、延续、保留、注销登记数据的基础上组合关联“转

让变更登记附加信息”形成。各数据要素之间是组合关系，用“ ”

符号表示整体与部分的关联关系，并通过“标识码”数据项为主键进

行关联。 

《数据规范》中对非油气探矿权登记数据涉及的申请人、勘查单

位和转让变更登记附加信息等 7 个数据要素的属性结构进行定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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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序号、数据项名称、数据项代码、描述、数据类型、数据长度、

约束条件、值域和单位”，其中描述项中内容与数据项描述中的序号

相对应。 

非油气探矿权属性结构的定义主要参考了《非油气探矿权登记数

据交换文件技术说明》、《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电子证照 矿产资

源勘查许可证》（ZWFW C 0205）。 

9. 采矿权登记数据 

《数据规范》“8 采矿权登记数据”对非油气采矿权登记数据的

组成、组成数据要素之间的关系模型以及数据属性结构定义进行描述

说明。 

采矿权新设登记数据是基础，由申请人信息、矿山信息、采矿权

出让收益处置信息、审批签发信息共同组合关联而成，在此基础上组

合“变更、延续、注销登记附加信息”形成采矿权变更、延续、注销

登记数据，采矿权转让变更登记数据是在采矿权变更、延续、注销登

记数据的基础上组合关联“转让变更登记附加信息”形成。各数据要

素之间是组合关系，用“ ”符号表示整体与部分的关联关系，并

通过“标识码”数据项为主键进行关联。 

《数据规范》中对非油气采矿权登记数据涉及的申请人、矿山信

息和转让变更登记附加信息等 6 个数据要素的属性结构进行定义，包

括“序号、数据项名称、数据项代码、描述、数据类型、数据长度、

约束条件、值域和单位”，其中描述项中内容与数据项描述中的序号

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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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油气探矿权属性结构的定义主要参考了《非油气采矿权登记数

据交换文件技术说明》、《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电子证照 采矿许

可证》（ZWFW C 0206）。 

10. 划定矿区范围数据 

《数据规范》“9 划定矿区范围数据”对划定矿区范围数据的组

成、组成数据要素之间的关系模型以及数据属性结构定义进行描述说

明。 

划定矿区范围数据是当采矿权新设、变更申请涉及“探矿权转采

矿权”并有扩大矿区范围的，应有此类登记信息。主要涉及申请人信

息、划定矿区信息和审批签发信息。划定矿区范围数据各数据要素之

间是组合关系，用“ ”符号表示整体与部分的关联关系，并通过

“标识码”数据项为主键进行关联。 

《数据规范》中对划定矿区范围数据涉及的申请人、划定矿区和

审批签发信息 3个数据要素的属性结构进行定义，包括“序号、数据

项名称、数据项代码、描述、数据类型、数据长度、约束条件、值域

和单位”，其中描述项中内容与数据项描述中的序号相对应。 

划定矿区范围属性结构的定义主要参考了《非油气划定矿区范围

申请书》。 

11. 数据交换格式 

《数据规范》“10 数据交换格式”对非油气矿业权登记数据交换

文件的格式和结构进行描述说明。非油气矿业权登记数据采用文件方

式交换，交换文件格式为 XML。非油气矿业权登记数据交换文件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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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为单元，一个项目一个数据交换文件。数据交换文件由头信息和数

据信息两部分构成。数据信息由主数据和附加数据组成，其中附加数

据为条件必选。附加数据区应附在主数据区之后。 

12. 附录 

《数据规范》“附录 A 勘查许可证和采矿权许可证号编码规则”

为规范性附录，对勘查许可证号和采矿权许可证号实行统一编码制度

后的 23 位许可证号编码规则进行了说明。 

《数据规范》“附录 B 数据词典”为规范性附录，对非油气矿业

权登记数据涉及代码的数据词典进行了规定。包括坐标系统、项目类

型、探矿权项目性质、采矿权取得方式和出让收益缴纳方式等共 19

个数据词典。 

《数据规范》“附录 C”为资料性附录，是以探矿权登记数据交

换文件为例对非油气矿业权登记数据交换文件的内容进行说明。 

13. 参考文献 

对《数据规范》编制过程中引用和参考的文件一一列出，包括《矿

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国务院令第 152号、240号、241 号、242 号和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自然资源部矿业权出让登记工作规程

（试行）〉的通知》等 12个参考文献。 

三、 预期的经济效果 

通过制定《非油气矿业权登记数据规范》，一是对规范非油气矿

业权登记管理提供技术标准支撑，降低管理成本，推动矿业权管理质

量的提升。二是通过对非油气矿业权登记数据的内容、组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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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结构定义和数据交换格式的规范，为全国矿业权管理信息系统及

数据库的建设、维护提供指导，提升效能。 

四、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

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是根据我国非油气矿业权登记数据管理的现实情况，在总

结以有应用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适合我国的国情，具有一定的先进

性。 

五、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特别注意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已经相关标准的

协调，在制定过程中认真学习和贯彻国务院令第 152号《矿产资源法

实施细则》、自然资规〔2019〕7 号《自然资源部关于推进矿产资源

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试行）》、自然资办发〔2020〕32 号《自

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矿业权登记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自然资

办发〔2021〕74 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自然资源部矿业

权出让登记工作规程（试行）〉的通知》、《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电

子证照 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ZWFW C 0205）、《全国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 电子证照 采矿许可证》（ZWFW C 0206）、《非油气探矿权登记

数据交换文件技术说明》、《非油气采矿权登记数据交换文件技术说

明》等文件，在各项指标确定时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

准无冲突。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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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并不涉及有关国家安全、保护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

环境质量要求等有关强制性地方标准或强制性条文等的八项要求之

一，因此建议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发布实施。 

八、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加强培训与推广，以标准形式下发各地执行，通过电话、网络、

现场指导等方式提供咨询和培训； 

2.用于非油气矿业权登记业务相关的数据库、信息系统建设与应

用以及数据交换，规范矿业权业务管理标准化。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